
 

 

 

 

 
 

 

 

 

 

香港 - 工作簽證 

申請程序及費用 

 

如非另有說明，本報價所述工作簽證，特指根據「一般就業政策」下的專業人

士及企業家來港投資 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的專業人士之工作簽證申請。 

 

一般而言，除非有關人士具有居留權或在來港的權利，否則他/她必需要申請香

港工作簽證/許可來港工作。外籍人士如希望在香港從事任何短期或長期工作

（無論有薪還是無薪），他/她都必需事先向香港入境處申請工作簽證/許可。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如外籍人士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

驗便可以專業人士身份申請來港工作。 

 

另外，如該外籍人士希望在香港成立或加入企業後並在其企業從事工作或由其

企業贊助，他/她可以根據一般就業政策下的「企業家來港投資」計劃申請工作

簽證/許可。 

 

一般就業政策並不適用於現居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居民。來自中國內地的專業人

士可以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來香港工作。 

 

上述工作簽證不受配額限制並且不設特定行業限制。符合本報價第二節中所指

明的申請資格的專業人士都可以在香港申請工作簽證。 

 

通過上述工作簽證計劃被錄取到香港工作的申請人，他/她還可以為其配偶或未

滿 18 歲的未婚子女申請親屬簽證。以及，簽證持有人通常在香港連續居留不少

於 7年，可依法申請永久居留權。 

  

 

 

https://www.kaizenvis.com/index/visa/info.html?id=10&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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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工作簽證申請服務費用 

 

本公司代辦香港工作簽證的服務費用是港幣 9,980元，隨行家屬（依親）簽證為每人港幣 4,990

元。如若需要索取公司定價，請與啓源的移民顧問查詢。 

  

具體包含如下服務： 

 

1、 就香港工作簽證申請事宜提供意見； 

2、 協助客戶準備申請工作簽證所需文件； 

3、 審閱申請人及聘用公司所提供之申請文件； 

4、 準備工作簽證申請授權書及填寫工作簽證申請表格； 

5、 提交工作簽證申請文件予香港入境處； 

6、 於香港入境處就申請進行溝通； 

7、 定期向申請人彙報申請程度； 

8、 支付簽證申請費及領取工作簽證； 

9、 安排快遞工作簽證予客戶；及 

10、 協助辦理香港身份證。 

 

註： 

1、 上述報價包含政府費用； 

2、 上述報價不含文件快遞費用（如有）。 

 

二、 申請資格 

 

就工作簽證申請，如符合下列準則，可獲考慮批准： 

 

1、 申請人沒有任何已知的嚴重犯罪記錄，及沒有曾因保安理由而被拒絕申請； 

2、 申請人需具有良好教育背景，通常指持有有關範疇的學士學位，但在特殊情况下，具備

良好技術資格、經證明的專業能力或備有文件證明的有關經驗和成就，亦可予接受； 

3、 聘用公司確實有職位空缺(只適用於專業人士)； 

4、 申請人之專業技能或學歷與聘用公司需填補空缺所需學歷及技能相匹配(只適用於專業人

士)； 

5、 申請人從聘用公司所得到之薪資報酬，包含工資、住宿、醫療補貼及福利，與香港本地

勞工市場相符； 

6、 申請人能夠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只適用於企業家來港投資)。 

 

入境處會不定時更新以上所指的工作簽證申請資格並不會另行通知。詳情請向啓源專業人士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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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付款時間及辦法 

 

啓源會於收到您的委托確認後，開具所委托服務的費用帳單並把帳單連同匯款銀行資料及付款

指引電郵給您，以便您安排付款。鑒於服務性質，本所要求預先全額收取服務費。除非特殊情

况，一旦開始提供服務，費用一般不會獲得退還。 

 

本所接受支票、現金、銀行轉帳、匯款及 PAYPAL。如以 PYAPAL支付，需額外支付 5%的手

續費。 

 

如果需要本所或本所之集團公司開發中國大陸或者臺灣之增值稅或營業稅發票，則本事務所會

額外收取根據當地稅法規定的增值稅或營業稅。 

 

四、 申請所需時間 

 

從收到申請材料開始計算，香港入境處處理工作簽證申請的正常周期為四至八周。入境處將審

視所有已遞交資料的真實性及可要求提交額外的證明文件，所需時間會相應延長。 

 

如果申請獲得批准，香港入境處即會發出一份入境許可。申請人或其授權代理人需要親自到入

境處領取該入境許可。如果申請沒有獲得批准，申請人可以向入境處提出上訴。 

 

取得入境許可後，申請人即可憑該許可進入香港，開始於香港工作。許可持有人進入香港後，

應儘快到入境處申領香港居民身份證。 

 

五、 香港工作簽證申請所需材料 

 

申請香港工作簽證，申請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 聘用公司的商業登記證； 

2、 聘用公司的授權人員的詳盡資料； 

3、 傭員合約的複印件或列明職位、薪金和福利的委任書； 

4、 工作內容詳述書； 

5、 申請人學歷和工作經驗的細節與證明文件； 

6、 聘用公司發出的信件與證明，需合理解釋職位於本地無人勝任的原因。 

 

香港工作簽證的申請文件必需以中文或英文編制。如果客戶提供的材料並非以中英文編制，則

需要提供認可翻譯機構編制的中英文翻譯版本。 

 

關於申請香港工作簽證所需文件詳細清單，請參閱本所編制之「香港工作簽證申請所需文件清

單」。如有需要，入境處有權要求申請人或聘用公司提供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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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簽證有效期 

 

一般情况下，首次申請獲批之工作簽證有效期為 2 年或根據其僱傭合約的有效期限而定（以較

短者為準）。工作簽證持有人可於其逗留期限屆滿前 4 星期內申請延長逗留期限。有關申請只

會在申請人仍然符合相關簽證計劃所訂的申請資格下才會獲得考慮。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

仍會以僱傭身份留港，而其延長逗留期限通常會以 3-3 年的模式或根據其僱傭合約的有效期限

（以較短者為準）批出。 

 

根據本報價所提及的簽證申請計劃及僱傭身份來港的專業人士只可從事已申請及獲入境處處長

所批准的工作。如果簽證持有人有意更換工作，即使工作簽證仍未過期，他們也必須事先獲得

入境處的批准。有關申請須在申請人仍然符合相關簽證計劃的申請資格的情況下才會獲考慮批

准。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vis.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

與本所聯繫：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vis.com 

http://www.kaizenvis.com/
mailto:info@kaizenvis.com

